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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应急管理局

关于强化煤矿企业安全教育

培训工作的实施意见

各县(市、区)应急管理局，市直、驻市中央、省属煤矿企业：

为切实强化全市煤矿企业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进一步提升从

业人员安全生产素质和技能，有效防范和遏制事故发生，保障煤

矿安全生产，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 、提高认识，明确总体要求

1、提高思想认识。 加强煤矿安全培训工作，是贯彻“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方针，建立煤矿安全生产长效机制的

重要举措；是增强职工安全意识，提高安全素质，保障煤矿安全

生产
















